
苏州市环保局2017年秋季
秸秆禁烧工作日常巡查方案  

为切实做好全市2017年秋季秸秆禁烧工作，有效防治大气污染，确保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的安全、通畅，为全市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秸秆禁烧工作日常巡查值班由苏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和苏州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参加，具体分成支队建设项目环境监察科、生态环境监察科、工业污染源监察科和应急中心四个组。巡查值班时段，支队建设项目环境监察科、生态环境监察科、工业污染源监察科对辖区开展巡查督查工作；应急中心结合日常工作开展巡查督查工作。
一、巡查值班时段
2017年10月1日至 12 月 31日 
二、禁烧巡查区域
主要为苏州市境内铁路、高速公路（沪宁、绕城、苏嘉杭、沪苏浙、沿江高速等）、国道省道（G312、S227、S343、S230、S224、苏虞张公路等）沿线等重点区域。
三、巡查区域分工
1. 建设项目环境监察科：负责巡查张家港市、常熟市、相城区范围内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的禁烧工作，并对辖区其它区域不定时、不定点抽查。重点对苏嘉杭高速常熟段、沿江高速常熟-张家港段、苏虞张公路等进行巡查。
2.生态环境监察科：负责巡查昆山市、太仓市、工业园区范围内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的禁烧工作，并对辖区其它区域不定时、不定点抽查。重点对沪宁高速昆山段、沿江高速太仓段等进行巡查。
3. 工业污染源环境监察科：负责巡查吴江区、吴中区、高新区范围内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的禁烧工作，并对辖区其它区域不定时、不定点抽查。重点对苏嘉杭高速吴江段、沪苏浙高速吴江段等进行巡查。
4. 应急中心：结合日常工作，开展对苏州市境内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的禁烧工作，并对苏州市境内其它区域不定时、不定点进行抽查。
四、巡查要求
1.各组要根据工作情况，认真组织开展夏季秸秆禁烧巡查工作，合理安排人员、时间、路线和区域，保证巡查成效。
2.各组对巡查中发现的秸秆焚烧火点进行记录，自行立即处置或及时通知辖区秸秆禁烧工作联络人进行处置。
3.各组应指定专人负责，巡查当日将《苏州市秸秆禁烧巡查情况表》电子稿通过局办公系统发给支队扎口人李文琳，汇总后视情进行通报，作为年终对各地考核的依据。
五、联系方式和联系人
联系电话： 65221659 （办）
联 系 人：  李文琳      手机：17706133059
                         

附件：1. 秸秆巡查火点分类情况
      2. 《苏州市秸秆禁烧巡查情况表》

                        苏州市环保局
                            2017年10月19日
附件1：
秸秆巡查火点分类情况

为了更客观、准确地评估秸秆巡查期间发现的火点，现将火点大致分为四类：
   1、小火点：指正在燃烧或燃烧冒烟，目测面积小于1㎡的火点；
   2、中火点：指正在燃烧或燃烧冒烟，目测面积大于1㎡但小于10㎡的火点；
   3、大火点：指正在燃烧或燃烧冒烟，目测面积大于10㎡但小于100㎡的火点；
   4、超大火点：指正在燃烧或燃烧冒烟，目测面积大于100㎡但小于300㎡的火点。
请各巡查组对照上述四类火点进行填报日巡查报表。











附件2：
苏州市秸秆禁烧巡查情况表
科、中心：       　　　　　　
	巡查时间
	巡查人员
	发现火点数
（个）
	火 点 具 体 情 况
（时间、地点、面积等）
	处 置 情 况
	备  注

	 
	   
	  
	   
	
	

	
	
	
	
	
	

	
	
	
	
	
	



注：1.各组巡查后将本表电子稿通过局办公系统发给扎口人：李文琳。
2. 巡查时段：2017年10月1 日～2017年12月31日。
                                                    填表人：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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